
旺暴兩男擾亂秩序襲警罪成
官批推垃圾桶有意挑釁 毆警不能姑息考慮判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今年初旺角爆發暴亂 ，逾80人被拘控暴動

罪，其中兩名涉案廚師及補習老師獲改控擾亂公眾秩序及襲警罪，兩人昨在

九龍城裁判法院同被裁定罪成。主審裁判官香淑嫻指，該廚師眾目睽睽下推

垃圾桶穿越警方封鎖線，是有意挑釁警方。襲警的補習老師聲稱被拉扯下擦

損前額致血流披面，香官直指他咎由自取，下令將兩被告還柙至下月2日判

刑。香官指警方經常在極度困難及危險環境中執勤，若姑息襲警者只會徒添

執法難度，削弱警隊士氣，助長襲警風氣，會考慮判處兩被告即時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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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被告廚師陳卓軒（27歲），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罪，即今年2月9日在彌敦

道拋出垃圾桶至行車線上，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或導致社會安寧受破壞；次被告補習老師陳宇基
（20歲），被控兩項襲警罪，即同日在旺角彌敦道襲
擊警長蔡國威及一位不知名警務人員。

官：首被告推桶增嚴重性無悔意
香官指，首被告原本有和平表達意見權利，他卻選
擇推垃圾桶出馬路挑釁維持秩序的警員，增加罪行嚴
重性。
香官又表示，首被告並無悔意，過往這類罪行均會
判監，以此方式懲處被告亦算恰當，決定還柙首被告
等候索取其背景報告始判刑。

次被告推毆警長有意阻撓執法
至於次被告，香官指案發時他用雙手推向執勤中的

警長蔡國威，再出拳打其胸口，警長其後以合理武
力，即揮動警棍制止。警長遇襲後視線一直沒離開過
次被告，相信襲擊他的人就是次被告。香官指次被告
襲擊警長是存在敵意，有意圖阻撓警長追捕其他人
士，裁定他這項襲警罪成。
次被告另一項襲擊不知名警員的控罪則脫罪，香官
指，未能百分百肯定影片中見到的男子就是次被告，
而從後揮樽打警員背部的動作，是否有身體接觸，影
片中亦未能看到。對於片段所見次被告似被警棍打
頭，香官指似乎無打到次被告的頭部，警棍可能造成
的傷害亦與驗傷結果不符，裁定該警棍並無打落次被

告頭上。
香官重申，為免助長襲警風氣，考慮判次被告即時

監禁以收阻嚇作用，但基於他犯案時未滿21歲，會先
索取其勞教中心、教導所及更生中心報告作判刑參
考，次被告同需還柙。
辯方律師為首被告陳卓軒求情時聲稱他熱心社會事

件，當日亦非第一個推垃圾桶出馬路，是見人推他才
跟推。次被告陳宇基同樣熱衷社會事件，他受人群
激發才不守規矩，而今次襲警只是推，沒有打頭，警
長遇襲後亦無受傷，不影響日常執勤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與發展事務委員會在本周二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橫洲發
展事件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公然搶去
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放在會議桌上的文件夾，更在未經
馬紹祥的同意下交給另一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閱覽夾中
的機密文件。發展局昨日發表聲明，指由於事件嚴重，
馬紹祥已於昨日就事件報案。發展局發言人同時對梁國
雄及朱凱廸兩人當日的行為予以譴責，並深表遺憾。據
悉，重案組已接手調查。

長毛搶機密文件 重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副主席黃
浩銘今年4月7日於港鐵荃灣站抗議港鐵加價時，
因拒絕停用揚聲器作廣播及離開車站，被票控違
反港鐵附例。黃早前被裁定表證成立，控辯雙方
昨在觀塘裁判法院進行結案陳詞，沒有律師代表
的黃浩銘陳詞時辯稱，當時人流不多，亦有足夠
空間，示威並不妨礙乘客。裁判官將案押後下月
23日下午裁決。
被告黃浩銘庭上指，政府為港鐵大股東，荃灣

站亦設有警務辦公室，非付費區供市民自由出
入，應視為公眾地方，港鐵不應視之為私人地
方。黃促請法庭一併考慮人權法，聲稱其示威應
受保障，又指當時人流不多，亦有足夠空間，示
威對乘客不會造成阻礙，然而港鐵職員反應卻是
第一時間叫他們停止使用揚聲器，馬上離開，可
見職員「無充分考慮示威自由」。
今年4月7日，黃浩銘等7名社民連成員進入荃灣

港鐵站內示威，其間在站內張貼示威貼紙，並用揚
聲器高叫抗議口號，最後因不聽從港鐵職員指示停
止使用揚聲器，且拒絕離開車站而遭票控。
據控方案情透露，事發當日下午約4時，黃浩銘

等人在站內聚集，之後在站內張貼示威貼紙，又
在站內張掛橫額兼派單張，抗議港鐵加價。站長李炳輝要
求被告等人離開港鐵站範圍，但被告等人無理會繼續示
威。結果示威擾攘近兩小時，不少乘客需繞道而行，其間
曾有3名乘客投訴被示威滋擾。

黃
浩
銘
違
港
鐵
例
案
下
月
裁
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暴亂
首宗定罪個案主角、「熱血公民」成員陳柏
洋，上月初因襲警兼拒捕兩罪被判即時監禁
9個月。
陳稱定罪不穩妥及判刑「過重」而提出上
訴，昨先行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外出以等候
上訴。法官湯寳臣在聽畢理據後拒絕其保釋
申請，陳須繼續在獄中服刑。
報稱任職侍應的被告陳柏洋（30歲），被

控今年初旺角暴亂期間，在彌敦道和奶路臣
街襲擊警務人員關光華以及拒捕，其間兩度

向警員投擲水樽。陳原被控暴動罪，經警方
調查及律政司諮詢法律意見後，改控罪名較
輕的襲警及拒捕。陳早前就定罪及刑期一併
提出上訴，上訴聆訊目前仍在排期中。
陳柏洋的代表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昨庭上
稱，高院暫未定下確實日期處理陳的上訴申
請，為公平起見，現階段應准他保釋外出以
候上訴。
陳上月6日被定罪判囚當日，已曾向法庭

申請保釋等候上訴，惟遭裁判官拒絕，至今
陳已服刑一個多月。

原審裁判官蘇惠德上月判刑時，批評陳視
警員為活動標靶肆意攻擊，危害前線警務人
員安危，目無法紀，破壞社會秩序，儼如暴
徒，必須判以阻嚇性刑罰。
陳在審訊中堅決否認襲警的男子是他本
人，聲稱自己當晚在電視畫面得悉警方開
槍，認為是「社會大事」，遂決定到場實地
了解，不料遭「誤認」為襲警者。
不過，裁判官認為陳當晚攜頸套和手套

到場，不符合一心了解事件的心態，加上若
他只是周街遊走，根本無助了解事件。

囚9月上訴 陳柏洋申保釋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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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洋上月初因襲警兼拒捕
兩罪被判即時監禁9個月，申
請保釋外出等候上訴無功而
回，繼續服刑。 資料圖片


